关于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8号；
肖永恩，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查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公司于1998年8月11日与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了《不可撤销担保书》，公司董事长肖永恩在未获公司董事会审议或授权下在上述担保书上私自签字并盖章，承诺为重庆海棠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开立的信用证598BB1212、598BB1232、598BB1245，提供5000万人民币的外汇等值担保，但是公司没有披露该担保事项，在此后历次定期报告中也没有披露该担保事项，直到2008年7月11日才就此做了补充披露。公司的担保责任至今仍未解除。
本所认为，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998年版）第7.4.1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年版）第2.2条、第2.3条、第9.11条、第19.3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长肖永恩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年版）第3.1.4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2条、第17.3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做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二、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永恩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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